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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及保障民眾健康。 

三、關於違建戶等接用水電問題：依「建築法」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，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，

不准接水、接電及使用，但地方政府認有該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、電相

關規定。該法已授權各地建築主管機關視管理需要，研訂適宜建築物接用水電規定。臺中市

政府業依上開規定訂定「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」，針對弱勢

民眾因迫切民生需要且非供營業使用而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（90 年 12 月 31 日前搭建完成

），符合有居住事實並已編釘門牌且申請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，無其他自有已接用水電

房屋等條件，依該辦法發給接用水、電許可文件，以有效解決弱勢民眾之民生困境。 

四、關於基隆新臺鐵車站建照問題：查「基隆火車站都市更新站區遷移計畫」，為配合基隆火車站

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計畫，掌控整體計畫期程，故將申請特種建築物程序與鐵路交通工

程發包、施工併同進行，以免因程序延宕遭受罰款。惟因申請該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案時，衍

生「主體建築頂棚 6 公尺以上超出建築線」、「退縮騎樓 3.64 公尺」等相關法規適用疑義，

致影響該計畫申請特種建築物作業。目前該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部分，業經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於 102 年 11 月 26 日決議通過，並經基隆市政府於本年 2 月 10 日公告實施；至都市

設計審議部分，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已於本年 2 月 18 日將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函送基隆市

政府審查，將俟審查結果再循程序報請行政院核定為特種建築物。 

五、關於桃園臺鐵高架工程問題：查「臺鐵都會區捷運化─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」係行政院核定

之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，桃園縣政府自 98 年即配合該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，惟

因涉及民地徵收及房屋拆遷，遭遇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及人民團體爭取桃園鐵路地下化訴求，

致使都市計畫變更案無法通過。桃園縣政府為利該計畫執行，避免延宕施工期程，已修正該

計畫大幅減少拆遷建物及徵收土地，且亦與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等成立溝通平臺調處相關

爭議，目前該都市計畫變更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專案小組會議於本年 2 月 24 日決議，將送

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 

六、至黃委員所提以同理心態度為民眾解決其困難之處境，獲得雙贏施政績效一節，政府作為公共

服務提供者，確應迅速、確實且有同理心地解決民眾問題，以塑造專業、便民、高效率之公

共服務形象。為提升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，行政院已自 97 年起推動「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

」，以民眾需求為導向，力求簡政便民，同時亦透過「政府服務品質獎」評獎機制，型塑以

服務為核心價值之組織文化，創新有感施政。為持續提升政府服務效能，國發會已推動政府

服務流程改造，促請各部會主動尋求跨部門及跨機關合作，提供一站式受理整合流程服務，

未來該會仍將持續致力回應民眾需求，精進政府服務品質，展現整體施政效能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慶華就研擬大臺北地區防災疏散及安置計畫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2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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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委員就研擬大臺北地區防災疏散及安置計畫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（單位）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依國外火山爆發案例及火山爆發相關研究，火山爆發前一般會發生密集地震、水溫、地溫升高

、噴發含硫氣體增加、火山地表形變，乃至動物異常反應等前兆，該前兆通常距離實際火山

噴發至少有數日至數週時間，如經火山監測或相關情資研判單位研判有爆發風險時，評估仍

有充分餘裕執行疏散撤離工作，其疏散範圍則依情資研判火山爆發規模，疏散危險區域範圍

內民眾；以本（103）年 2 月 14 日印尼東爪哇克盧德火山爆發為例，疏散範圍為 10 公里。 

二、內政部營建署已於民國 100 年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菁山自然中心設立大屯火山觀測站，並

結合前行政院國科會（本年 3 月 3 日改制為科技部）、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經濟部中央地質

調查所等相關研究單位長期密切監測，以取得第一手火山預警、通報資料，鄰近地方政府亦

均持續與大屯火山觀測站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保持密切聯繫，以因應可能發生之災害。另臺

北市政府已研訂「火山預警訊號分級表」、「火山災害疏散撤離流程」與「火山灰防災對策

」等，做為政府單位與民眾應變防災參考，如不幸發生災害，各階段相關訊息將依「臺北市

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發布作業規定」適時發布，並以複式動員方式通知民眾採取適當之因應作

為，臨近之新北市、基隆市及宜蘭縣亦均有類似因應機制。至本年 2 月 12 日臺北地區發生規

模 4 淺層地震，其震央雖靠近大屯火山區，中央氣象局及各相關領域學者均未指出大屯火山

短期內有爆發跡象。 

三、依「災害防救法」第 24 條規定，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，各級地方政府

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，並作適當之安置。大屯火山位於臺北市

政府轄內，鄰近新北市政府轄區，相關疏散撤離與安置計畫，依上開規定，應由該 2 直轄市

政府本權責進行規劃；執行疏散撤離時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供情資研判資料，由各級地方

政府明確劃定警戒區域，加強交通管制，並透過電視、廣播媒體、村里廣播、民政、警政、

消防等各種管道，勸導或強制位於警戒區域內民眾疏散，政府救災能量則著重於醫院、老人

福利機構等收容大量避難場所執行撤離工作之協助，地方政府於執行撤離工作能量不足或需

中央任何協助時，可向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各部會提出支援請求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則依

地方政府請求或視狀況主動支援地方政府。各級地方政府所疏散之民眾，原則應優先收容於

轄內收容安置處所安置，不足因應時，應向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求協助，或由中央災害應變

中心視狀況主動啟動跨縣（市）收容機制。若災害係併發核災之複合式災害時，疏散撤離範

圍涉及輻射塵劑量與擴散監測與評估，依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」第 17 點規定，則由

核災主管機關行政院原能會主導協助地方政府有關疏散撤離之執行。 

四、另為驗證中央及地方政府整體災害防救機制運作能力，行政院自 99 年度起，均於防汛期前由

中央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結合地方政府辦理災害防救演習，並配合國防部萬安演習同步

實施；100 年及 101 年災害防救演習即以「疏散撤離」及「收容安置」作為兩大主軸。至大臺

北地區（新北市及臺北市）本年災害防救演習之規劃，則係依轄內災害潛勢特性，模擬地震

及防汛複合型災害情境，採實地、實物、實作方式演練，整合中央支援及地方所屬，過程務

求結合各項防災計畫與實況。 


